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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土保持专家田均良先生论
　　　　退耕还林还草中需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　退耕还林与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的关系
目前我国广大干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退耕还

林还草的事实表明 ,现阶段退耕还林还草的主要条件是国家

在粮食和资金方面给予退耕农民的补助政策。退耕还林坚持
生态优先只有在与其它方式措施解决群众长期生活问题同

步进行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落实 ,才能彻底制止边治理边破坏

的问题。在退耕还林还草的政策制定中也必须有“以人为本”
的思想。 黄土高原半个世纪来生态建设的典型经验表明 ,对

于水土流失严重的大多数地区 ,通过淤地坝、梯田等基本农
田建设 ,根本改善该地区农业生产基础条件 ,是生态建设的

成功突破口 ,也是保证坡耕地退得下来 ,林草植被建设保得

住的重要保障条件。退耕还林若不与农民稳定脱贫和致富产
业培育同步进行 ,若不能永久性解决引起植被破坏的“三口”

问题 (人口、牲畜口、灶火口 ) ,仅为造林而造林 ,会使“年年造林不见林”的历史教训重演。
2　宏观决策与分类指导的关系

黄土高原生物气候环境变化明显 ,差异显著 ,总体上按照从东南到西北的走向 ,依次可分为森林、森林草
原、干旱草原和沙化草原等地带。不同的地带在植被建设中林灌草的比例和布局不可能相同 ,即使在同一地带

内 ,由于立地条件、土壤水分差异 ,植被建设的模式也不相同。 在退耕还林的政策中 ,以县为单元统一要求生态

林要占 80% ,忽视自然植被地带特征 ,显然不妥。该地区多年植树造林的生产实践也表明 ,即使森林草原区 ,梁

峁坡地造林成活率、保存率、生态效益低下。更严重的是布局不科学的人工林 (包括拧条等灌木林 ) ,还会加重林

下土壤干化 ,使林地难以形成合理的植被群落结构 ,直接影响植被的自然演替 ,植被恢复重建的目的难以实现。
在落实退耕还林工作中 ,中央、省 (区 )制定有关条例 ,进行宏观指导很有必要 ,但地域广大 ,各地自然、经

济、社会条件千差万别 ,用同一规定、同一种乔灌草比例不可能成功 ,应针对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经济、社会条件
分类指导 ,宜林则林 ,宜草则草。 上级进行分类指导 ,授权县级人民政府具体实施很有必要。
3　退耕还林还草与畜牧业发展的关系

山羊放牧对植被有极大的破坏性 ,不禁牧难以实现植被恢复。 养羊业又是半干旱地区的主导产业 ,黄土高

原草畜业不仅对发展农村经济重要 ,而且也是保证退耕成果的另一重要支撑条件。在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中妥善
处理好林牧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地处半干旱地区发达国家发展农业和改善生态所取得成功经验之一是在搞好
谷物生产的同时 ,发展人工草地和改良天然草场 ,建立农牧业结合的生产结构 ,农畜产值各占一半。在陕西省吴
旗、靖边、榆林等地 ,退耕禁牧后种草舍饲养畜开始收到明显成效 ,尽管羊只数量有所下降 ,但人工种草面积得

到扩大 ,舍饲养羊效益显著 ,有的乡 (村 )畜牧业产值占到农业总产值的 40% ,甚至 60% 。这说明在有条件的地
方 ,借助退耕机遇 ,发展草地畜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完全可行的。但近来在一些文件中淡化了草的重要性 ,

包括在引用朱 基总理 16字政策措施中删去了括号中的“草”字。在考察中的地方政府和农民反映希望要重视
草地建设在退耕还林还草中的地位。 草因浅根性特点 ,在生态退化地区土壤水分长期严重亏缺状况下 ,植被恢

复初期退耕还草尤为必要。
4　植被人工建造与自然恢复的关系

黄土高原封禁 3～ 20年的不同典型表明 ,即使干旱、半干旱地区 ,只要封山禁牧 ,在一定时期内植被就能自

然修复。由于自然恢复、演替的植被结构合理 ,其稳定性和生态效益远优于任何人工植被。 土壤是植被恢复重
建的生态基础 ,由于长期的植被破坏 ,严重地损伤了土壤的蓄水功能。天然植被群落通过自身的调整 ,可形成与

生境协调适应的演替序列。人工林若不顾地带、立地条件 ,再加上人为的不适宜密度要求 ,必将既干扰植被的自

然演替 ,又加剧了土壤水分的负补偿效应 ,形成更为严重的“干层” ,破坏了植被恢复的土壤生态基础条件。另
外 ,由于退耕地区面积广阔 ,自然条件恶劣 ,干旱频繁 ,即使在立地条件相对较好的退耕地 ,建造人工植被也困

难 ,成活率和保存率难以保证。对于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地区 ,荒山荒坡 (包括人少地多地区的陡坡退耕地 )通

过封禁自然恢复植被应是生态建设的主要途径。人工建设只能是有限的辅助行为 ,因人力、财力、自然条件限
制 ,只能“有所为 ,有所不为”。建设重点是在立地条件较好的退耕地上建造有利于加速适地植被演替及稳定群
落形成的人工林草地 ,同时要尽可能考虑当地生态经济发展的需要。


